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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250万千瓦风电项目备案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取得投资项目备案证仅为获得政府部门对项目的建设许可。 项目投资事项仍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最终项目投资总额、建设规模、投资方式等事项以公司最终审议通过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近日，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奇台县能投合创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奇台能投” ）取得由昌吉回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3个项目的《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投资项目备案证》， 备案证号分别为 2605141156652300000128、2605141144652300000132、

2605141073652300000202。 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名称

1.能投合创奇台县75万千瓦风电项目。

2.新疆能源北疆投资奇台县75万千瓦风电项目。

3.新疆能源奇台县100万千瓦风电项目。

二、备案审批机构

以上3个项目的备案审批机构均为昌吉回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拓展公司业务，由公司下属子公司奇台能投作为实施主体拟投资

建设“能投合创奇台县75万千瓦风电项目” ，项目拟投资253,000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及银行贷

款；拟投资建设“新疆能源北疆投资奇台县75万千瓦风电项目” ，项目拟投资253,000万元，资金来源为

企业自筹及银行贷款；拟投资建设“新疆能源奇台县100万千瓦风电项目” ，项目拟投资331,000万元，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及银行贷款。

四、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子公司奇台能投已依法合规取得奇台县3个共250万千瓦风电项目的备案文件， 具备项目

开发主体资格。 为加快项目落地、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协同效应，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相关部门的

工作部署与安排， 后续项目建设拟由奇台能投联合指定的具备产业资源与资金实力的地方国有企业共

同投资、合作开发，具体合作模式、股权比例及出资安排将由各方协商确定，并按规定履行决策及披露程

序。

五、风险提示

1.本次披露的风电项目实施主体奇台能投股权结构可能因引入其他投资方而发生变化，最终以有权

机关批复及各方签署的协议为准。

2.上述项目尚需履行国资审批程序，办理规划许可、土地使用、环评等相关手续。

3.本公告事项仅为获得政府部门对上述项目的备案。项目投资事项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

议批准，最终项目投资总额、建设规模、投资方式等事项以公司最终审议通过为准。

公司将积极推进项目的投资决策等相关工作，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投资项目备案证一2605141156652300000128》；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投资项目备案证一2605141144652300000132》；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投资项目备案证一2605141073652300000202》。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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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71号艾隆科技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普通股股东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578,71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578,7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42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4288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公司已回购股份和员

工持股计划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3、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杨晨女士及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471,678 99.6610 107,041 0.339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425,200 99.5139 107,041 0.3390 46,478 0.147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425,200 99.5139 153,519 0.486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04,288 86.4206 153,519 12.0143 20,000 1.5652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90,766 99.5425 107,041 0.457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1,124,288 87.9857 107,041 8.3769 46,478 3.6373

4

关于2026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1,104,288 86.4206 153,519 12.0143 20,000 1.5652

5

关于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

1,170,766 91.6231 107,041 8.376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关联股东张银花、徐立、李万凤对涉及回避表决的议案4已回避表决，徐立对涉及回避表决的议案

5已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会议案2、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关于2026年度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文亮、王志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信息披露

202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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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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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新城尚林路4288号凯立新材综合办公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8,232,1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8,232,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203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20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曾永康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曾利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039,707 99.7180 179,471 0.2630 12,922 0.019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050,551 99.7339 179,471 0.2630 2,078 0.0031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050,551 99.7339 179,471 0.2630 2,078 0.003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91,538 99.0585 580,151 0.8748 44,161 0.0667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503,029 98.9314 715,393 1.0484 13,678 0.0202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511,140 98.9433 676,799 0.9919 44,161 0.064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31,449,

384

99.4260 179,471 0.5673 2,078 0.0067

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

分红的议案

31,449,

384

99.4260 179,471 0.5673 2,078 0.0067

4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30,376,

621

97.9861 580,151 1.8713 44,161 0.1426

5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30,901,

862

97.6950 715,393 2.2616 13,678 0.04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6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5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26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其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年度薪酬由基本薪酬和绩效薪

酬组成，其中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按其在公司岗位、职务等确认

薪酬标准，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要求。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

律师：刘瑞泉、陈思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035� � � � � � � �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公告编号：2026-037

公司债简称：25楚天K1� � � �公司债代码：242698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大道26号湖北国展中心东塔2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3,460,6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49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门哲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杨少军先生、杨建国先生，独立董事虞明远先生以视频方式

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罗琳先生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9,538,769 99.5610 3,746,056 0.4192 175,800 0.0198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9,448,469 99.5509 3,840,356 0.4298 171,800 0.0193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0,012,069 99.6140 3,436,756 0.3846 11,800 0.0014

4、议案名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9,137,169 99.5160 4,279,456 0.4789 44,000 0.0051

5、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9,056,169 99.5070 4,370,656 0.4891 33,800 0.0039

6、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9,616,369 99.5697 3,666,556 0.4103 177,700 0.02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21,121,350 85.9643 3,436,756 13.9876 11,800 0.0481

4

公司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办

法

20,246,450 82.4034 4,279,456 17.4174 44,000 0.1792

5

公司董事2025年度

薪酬发放情况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

20,165,450 82.0737 4,370,656 17.7886 33,800 0.13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杰、胡楚涵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安光电 公告编号：临2026-041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民安大道899号公司2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59,391,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25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林志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7人，林科闯先生因被留置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4,980,494 99.6977 3,223,706 0.2208 1,187,000 0.0815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4,602,172 99.6718 3,603,828 0.2469 1,185,200 0.0813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5,129,883 99.7080 3,141,917 0.2152 1,119,400 0.0768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4,753,683 99.6822 3,306,117 0.2265 1,331,400 0.0913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4,822,183 99.6869 3,243,817 0.2222 1,325,200 0.0909

6、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5,134,554 99.7083 3,041,046 0.2083 1,215,600 0.0834

7、议案名称：审议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及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4,451,414 99.6615 3,611,151 0.2474 1,328,635 0.09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68,562,157 94.1484 3,141,917 4.3144 1,119,400 1.5372

2

审议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68,185,957 93.6318 3,306,117 4.5399 1,331,400 1.8283

3 审议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8,254,457 93.7259 3,243,817 4.4543 1,325,200 1.8198

4

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

68,566,828 94.1548 3,041,046 4.1759 1,215,600 1.6693

5

审议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

计机构及薪酬的议案

67,883,688 93.2167 3,611,151 4.9587 1,328,635 1.824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所有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2、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会做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答邦彪、邹佳慧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三安光电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403�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汇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4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安徽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

管局（以下简称“安徽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对郑瑞俊、闫柳、奚勰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6〕26号）（以下简称“《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郑瑞俊、闫柳、奚勰：

经查，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2025年12月，公司与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芯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芯

璞” ）共同对公司关联法人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6,000万元；2025年7月，苏州芯璞与公司

关联法人合肥万诺康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诺康” ）签订投资协议，约定苏州芯璞以可转债方式

向万诺康提供投资款人民币2,500万元。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未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6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的规

定。

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郑瑞俊、时任财务总监闫柳、时任董事会秘书奚勰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

监管措施，对郑瑞俊、闫柳、奚勰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

档案。请郑瑞俊、闫柳、奚勰于2026年5月18日15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局接受监管谈话。你们应充分

汲取教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以在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

止执行。 ”

二、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在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将严格按照安徽证监局的要求，充分

汲取教训并引以为戒。 公司有关责任人将深入反思，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相

关承诺，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系统学习，强化合规意识，增强关键人员识别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

能力，完善关联交易识别机制，依法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披露程序，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

披露质量，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22� � � � � � � � �证券简称：奥比中光 公告编号：2026-033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8,903,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15%，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其中特别表决权股份82,467,848股

为限售股，剩余26,436,112股普通股份已于2026年1月7日起上市流通。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芯” ）、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瑞” ）、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

鑫” ）、珠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欣” ）、珠海奥比中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诚” ）、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

泰” ）分别持有公司股份22,407,480股、3,472,560股、2,679,120股、2,679,120股、1,604,880股及1,

189,08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8.48%，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

已于2025年7月7日起上市流通；上述6家合伙企业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先生担任执行

事务合伙人的员工持股平台，与黄源浩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董事、 首席技术官兼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603,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4年4月15日起上市流通。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张丁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78%，股份来源为股权

激励取得，且已于2025年6月23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肖振中先生和张丁军先生分别

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因自身资金需求，黄源浩先生及6家合伙企业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

鑫、奥比中欣、奥比中诚、奥比中泰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不超过5,178,20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909%），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4,011,

44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166,76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0.2909%）； 肖振中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2493%；张丁军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不超过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019%。 综上，上述减持主体合计拟减持不超过6,186,

00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421%），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5,019,240股（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1.2512%）， 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166,761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909%）。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特别表决权股份不得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

需要转换为普通股份才能申请解禁。黄源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08,903,960股中：82,467,848股特

别表决权股份为限售股，截至目前黄源浩先生暂无将这部分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的计划，未

来若其有解禁的安排，将按照《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剩余26,436,112股

为普通股份。 综上，本减持计划中黄源浩先生拟减持的3,816,664股均为普通股份。

减持期间均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减持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及交易

方式确定。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

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黄源浩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持股数量 108,903,960股

持股比例 27.1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08,903,960股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2,407,480股

持股比例 5.5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2,407,480股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3,472,560股

持股比例 0.8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472,560股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679,120股

持股比例 0.6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679,120股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679,120股

持股比例 0.6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679,120股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604,880股

持股比例 0.4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604,880股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189,080股

持股比例 0.3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189,080股

股东名称 肖振中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持股数量 9,603,000股

持股比例 2.3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603,000股

股东名称 张丁军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31,200股

持股比例 0.007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31,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黄源浩 108,903,960 27.15%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407,480 5.59%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

浩先生为奥比中芯执行事务合

伙人

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72,560 0.87%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

浩先生为奥比中瑞执行事务合

伙人

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79,120 0.67%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

浩先生为奥比中鑫执行事务合

伙人

珠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79,120 0.67%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

浩先生为奥比中欣执行事务合

伙人

珠海奥比中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04,880 0.40%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

浩先生为奥比中诚执行事务合

伙人

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89,080 0.30%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

浩先生为奥比中泰执行事务合

伙人

合计 142,936,200 35.63% 一

上述减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黄源浩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816,664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951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056,34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60,322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785,295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958%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28,85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56,439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47,455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368%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7,45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25,188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31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5,18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25,188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31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5,18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95,04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237%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5,04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83,371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208%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3,371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肖振中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49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张丁军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7,8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19%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8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奥比中光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公司董事、首席技术官兼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持

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的相关承诺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承诺如下：

“1、就本人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

年度内，每年减持的首发前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3、发行人A股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后存在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公

司股份；本人将遵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

他规定。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在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于本次

发行及上市前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的25%， 前述减持比例

可以累积使用。

6、如监管部门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股份的流通限制另有规定或做出进一步规定的，本人保证将遵

守相应的锁定要求。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并承担一切法

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 本人自愿无条

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比中欣、

奥比中诚、奥比中泰，承诺如下：

“1、就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起三年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每年

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并承担一切

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

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 本企业自愿

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3）公司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承诺如下：

“1、就本人所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一年内， 或在发行人完成本人取得前述股份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三年内， 以两者孰晚为

准，以及就本人所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以下统称“锁定期”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

3、发行人A股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后存在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公

司股份；本人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在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于本次

发行及上市前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的25%， 前述减持比例

可以累积使用。

6、如监管部门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股份的流通限制另有规定或做出进一步规定的，本人保证将遵

守相应的锁定要求。

7、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并承担一切法

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 本人自愿无条

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2、关于持股意向、减持意向及减持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承诺如下：

“1、本人减持行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合法方式进行；

2、如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减持发行人股票总数和比例

将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限制，并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相关程序前不

得减持。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且本人将承担

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 本人自愿无条

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比中欣、

奥比中诚、奥比中泰，承诺如下：

“1、在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日常经营和资本

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数量、比例、金额、方式等将严格遵守本企业在发行上市中所作承诺及

监管机构的规定；

3、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进行减持的，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

（3）公司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承诺如下：

“1、本人减持行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合法方式进行；

2、如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 减持发行人股票总数和比例将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限制， 并履行必要的备

案、公告程序，未履行相关程序前不得减持。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且本人将承担

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 本人自愿无条

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张丁军先生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其限制性股

票归属的限售规定如下：

“（一）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其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其

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的6个月内，其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二）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

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三）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公司股份的有关规定发生变

化，则其转让公司股份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有关规定。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0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正， 符合“上市时未盈利公司首次实现盈利” 的

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奥比中

芯、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比中欣、奥比中诚、奥比中泰，公司董事、首席技术官兼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

先生及职工代表董事张丁军先生均已符合减持股份条件。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比中

欣、奥比中诚、奥比中泰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5,

178,20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909%），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4,011,440股（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166,761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909%），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

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该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

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重大负面事项和重大风险。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

生重大影响。 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

持时间、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

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